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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宅、商服、办公用地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交易管理机构提供范本）；
2、《不动产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地上建筑未取得所有权的，提供书面证明材料)；
3、出让合同、出让金缴费凭证(复印件，再次转让的提供转让合同，其他形式取得的提供相关材料)，划拨土地提供划拨决定书；
4、规划部门审定的规划总平面图（按现状补办出让的不需提供）；
5、转让土地使用范围勘测定界图及成果报告（一式六份，信息中心出具）；
6、土地转让协议（原件）；
7、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式六份，交易管理机构提供范本）；
8、项目批文（房屋、构筑物已取得所有权的不需提供）；
9、投资证明材料；
10、双方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授权书，交易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11、土地评估报告或土地价值确认文件；
12、其他。
二、工业、仓储类（含生产研发、科研设计）用地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交易管理机构提供范本）；
2、《不动产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地上建筑未取得产权证明的，提供书面证明材料)；
3、出让合同、出让金缴费凭证(复印件，再次转让的提供转让合同，其他形式取得的提供相关材料)，划拨土地提供划拨决定书；
4、规划部门审定的规划总平面图（按现状补办出让的不需提供）；
5、转让土地使用范围勘测定界图及成果报告（一式六份，信息中心出具）；
6、土地转让协议（原件）；
7、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式六份，交易管理机构提供范本）；
8、项目批文（房屋、构筑物已取得所有权的不需提供）；
9、双方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授权书，交易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10、开发园区内的土地提供园区与用地单位的入园（用地）协议及园区管委会书面同意转让意见；
11、改制企业提供原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职工备用金已落实及同意转让的意见；
12、改变用途提供相关文件；
13、其他。
三、司法裁定的土地转让
1、转让土地申请书；
2、法院民事裁定书(判决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已完成产权拍卖的提供拍卖成交文件及相关票据；
3、不动产权权属资料（土地及房屋权属资料）；
4、受让单位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头代码证、法人代表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授权书，交易方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5、其他。
四、土地使用权变更
1、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申请书；
2、《不动产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地上建筑未取得产权证明的，提供书面证明材料)；
3、出让合同、出让金缴费凭证(复印件，再次转让的提供转让合同，其他形式取得的提供相关材料)，划拨土地提供划拨决定书；
4、规划部门审定的规划总平面图（按现状补办出让的不需提供）；
5、相关工商变更资料、变更批准文件；
6、双方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授权书；
7、开发园区内的土地提供园区与用地单位的入园（用地）协议及园区管委会书面同意转让意见；
8、其他。





土地转让备案登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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